《作物模型数据要素及采集通用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作物生产系统是一个复杂而独特的动态系统,受气候条件、土壤特性、品种特征、技术措施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具有显著的时空变异性。而作物生长模型以作物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为基础,综合作物遗传潜力、环境效应、调控技术之间的因果关系,能够定量描述和预测作物生长发育过程及其与环境和技术的动态关系。因此,构建机理性强、适用性广的作物生长模型可为不同条件下的作物生产力预测与效应评估等提供有效的定量化工具，可对作物生长系统的动态行为和产量品质进行定量预测,从而辅助作物生长和生产系统的优化管理和定量调控,实现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作物生产目标。理想的作物生长模型,不仅具有良好的机理性和预测性,而且以其较强的动态性和通用性适用于不同生态区域和用户层次。
模型算法构建所需的数据资料大多来源于试验研究及历史资料。尽管已有的文献资料和数据积累可以提供许多作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及其与环境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少算法的推导和构建还必须依赖于逻辑性的理论假说和试验性的研究分析。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实施大量试验研究来服务于作物生长模拟算法的构建。
模型数据的系统性、准确性和标准化直接影响到模型预测的精度和实用性。数据采集标准的建立可以规范数据采集的流程和方法，确保采集到的数据具有科学、客观、严密的逻辑性，提高数据的可靠性。只有准确可靠的数据才能为作物模型提供有力的支撑，使其能够更准确地模拟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为农业生产提供有效的指导。同时作物模型数据采集标准的建设有助于促进数据资源的共享和协作。由于历史原因和职能分工的不同，农业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和机构中，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数据共享和协作困难。数据采集标准的建立可以打破这种壁垒，促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使得不同部门和机构之间能够更加方便地交换和利用数据资源，共同推动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精细化发展。
2、 标准编制原则及依据 
1、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 项目背景及工作情况
1、任务来源
经智慧农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等单位及相关专家技术审核，批准《作物模型数据要素及采集通用要求》标准制定计划。本标准由北大荒集团、天津市气候中心、中国农业大学提出，由中国仿真学会归口，根据计划要求，本标准完成时限为 12 个月。
2、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是智慧农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天津市气候中心、中国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负责标准文档起草及相关文件的编制等。北京富穑科技有限公司、联雨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参与起草，负责标准中重要技术点的研究和建议，并参与标准内容的讨论。主要参与编写人员包括：冯利平、兰天义、宫志宏、任荣荣、冯国惠、邱丽欣、巩建光、陈先冠、卢美丽、李涛、薛庆禹、赵锦、田园、刘凌灼、宋易东。
3、标准研制过程及相关工作计划 
1）前期准备工作
标准立项前，标准编制小组查阅、研读相关国内外文献，广泛搜集作物模型数据采集与作物模模型构建等相关的材料。同时，多次与高校院所作物模型研究专家、农业信息公司、农场工作人员、作物模型软件开发等相关行业人员进行调研、交流，广泛征求标准制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标准起草过程
标准编制小组首先组织了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各编写人员根据工作计划分工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标准起草期间,编写组组织相关知识的学习。学习标准编制的有关知识，对研读相关标准，掌握标准的编写技术要求。主要包括《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QX/T 118-2010 地面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QX/T 293—2015 农业气象观测资料质量控制 作物》，对标准的编制要求、制修订程序及要求、标准的结构、要素、编写用语、格式等有了初步了解。2024年07月，编写组对初稿中的术语、章条内容等进行了认真梳理，修改了标准文本，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3、初稿修改 
2024年08月至11月，在形成讨论稿的基础上，编写组立即启动初稿修改工作。在初稿修改前，编写组成员交流了工作组讨论稿内容，进一步学习标准编写有关知识，对讨论稿中术语的定义、章条顺序、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4、立项与征求意见
2024年11月，通过函询的方式先后向中国气象局、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南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征求意见；2024年11月底申报中国仿真学会团体标准，国防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等专家参加本次会议，覆盖农学、农业气象、农业信息等国内本领域知名专家与应用单位。两次征求意见实际收到10个单位10余名专家的修改意见建议38条，其中，对34条意见接受，4条意见部分接受。2025年5月初稿评审，国防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等专家参加本次会议，征求意见收到相关专家的修改意见建议23条，其中，对21条意见接受，2条意见部分接受。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并坚持以下原则：
 1）统一性原则
本项目采用的技术指标均不低于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2）针对性原则
考虑到作物模型算法构建所需的数据资料，本项目主要针对常见大田作物（小麦、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制定，使本标准在地区具备更好的适用性。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是根据近20年来本编写组的科研成果、在实际应用中反复试验验证以及对其他开发和应用单位使用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参数或技术要求均是实践检验的结果，条款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强。
4）推荐性原则
根据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作物模型算法构建所需的数据资料有所不同，数据采集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2、确定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考虑标准的适应性
本标准主要是针对常见大田作物模型构建和验证所需田间作物生长发育期数据制定，适用于作物模型构建、本地化调参与指导实际生产。 
2）考虑标准的实用性
本标准规定了作物模型构建和优化调参以及指导实际生产时所需要收集的气象、土壤、试验与作物品种和作物播种、管理（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物候观测及产量要素（生物量、产量）等信息的采集标准。与实际操作需要相匹配，可满足实际操作需要，易于推广。
3）考虑标准的先进性
本标准以作物模型构建与应用为基础，以粮食增产丰收为目的，充分考虑了农业信息化数据采集相关新技术的应用。
4）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规范结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作物模型构建和优化调参以及指导实际生产时所需要收集的气象、土壤、试验与作物品种和作物播种、管理（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物候观测及产量要素（生物量、产量）等信息的采集标准，正文部分内容包括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气象数据获取、土壤数据获取、试验与品种数据记录等共计13章。
2、规范各条款说明
  1）气象数据获取
作物模型需要输入的气象数据主要包括日太阳总辐射（kJ m-2 d-1）、日最高温度（℃）、日最低温度（℃）、水汽压（kPa）、2米高度平均风速（m s-1）、日降水量（mm d-1）等6个要素。所有气象要素均可以从气象观测站直接或间接获取，其中太阳总辐射可由日照时数、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云量等要素转换得到，2米高度风速可由10米高度风速通过风廓线转换。自主构建农田小气候自动站，根据所建模型模拟粒度不同，数据可设置每10分钟、30分钟或1小时采集1次，采集要求应满足QX/T61-2007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第17部分：自动气象站观测。
  2）土壤参数获取
土壤是作物生长的基础，其理化特性（土壤全氮量、土壤有机碳、土壤铵态氮、土壤硝态氮、速效氮含量、速效磷含量、速效钾含量、土壤pH 值）和形态属性（土壤类型、土壤质地、黏粒含量、粉粒含量、砂粒含量、土壤容重、凋萎含水量、田间持水量、饱和含水量、饱和导水率、土壤坡度、地下水位深度、渗漏速率、田埂高度、土壤颜色等。）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土壤数据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物模型模拟作物过程的精度。通过采集土壤水分数据，模型可以模拟作物在不同水分条件下的生长情况，从而预测作物的产量和品质。通过采集土壤养分数据，可以模拟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和利用过程，为合理施肥提供科学依据。通过采集土壤理化特性和形态属性，作物模型可以模拟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分布状况，进而评估作物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能力和抗逆性。一般来说土壤形态属性为种植地块背景数据，应3-5年采集一次。根据作物生长发育动态变化，建议土壤肥力基础肥力和成熟期测2-3周一次，土壤含水量、pH、水层深度3-5天一次。
  3）作物生长发育过程相关数据采集
作物模型构建中，试验品种、种植时间、密度、方式等是模型模拟作物生长的基础条件，而施肥、灌溉、病虫害管理、发育期、生长量和产量测量是模型构建的关键因子。通过对比施肥记录（施肥日期、每次施肥名称、施肥方法、施肥量、施肥深度）与作物生长情况，可以找出最佳的施肥方案，为科学施肥提供有力依据；而灌溉日期、灌溉量和灌溉方法的准确记录有助于模型更准确地预测作物的水分需求，优化灌溉策略，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农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除草时间、除草方式、病虫害处理时间、病虫害处理方式、灾害种类、灾害发生时间反应了作物的病虫害发生情况、防治措施等，是评估作物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以上数据的详实记录有助于模型更准确地模拟作物的病虫害发生和防治过程，为系统决策制定更有效的病虫害防治策略，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生长的影响；发育期记录了作物从播种到成熟的整个生育过程中发育期出现的日期，以便了解发育速度和进程，分析各时期与气象条件的关系，通过分析发育期观测数据，可以调整农田管理措施，如施肥、灌溉、除草等措施，以适应作物的生长需求；生长量采集（叶面积指数、茎、绿叶、枯死叶、穗、比叶面积和茎、绿叶、穗氮含量）和产量数据（测产面积、最终产量、穗数、粒数、千粒重和籽粒氮含量）是验证作物模型预测准确性的重要手段，通过将实测数据与模型预测结果进行对比可有效评估模型的准确性可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模型的参数，可提升模型本地化精度，使模型更准确地反映作物的生产发育状态。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目前无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